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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 别 告 知 

尊敬的委托⼈： 

     您好。感谢您选择远⽅有录教育咨询（北京）有限公司（以下称 “有录⽹”）
为您提供申请服务。为确保更好地为您提供服务，有录⽹特别提⽰您注意以下
内容： 

1.委托⼈须符合中国公民⾃费出国留学的必备条件。 
2.发放签证是委托⼈申请留学的国家/地区政府独⽴⾏使的权利。虽然委托⼈具
备了签证的条件，但是否能够获得签证存在不确定性；同时，委托⼈获得签证
的时间亦具有不确定性，在未获得前往国家/地区或地区签证之前，委托⼈切
勿轻易变更⽬前就学或就业状况，且不得随意动⽤所提供的经济担保资⾦或做
出其他重⼤经济⾏为，以免签证申请失败。 

3.委托⼈向有录⽹⽀付钱款时，应汇⼊有录⽹指定的银⾏账户或当⾯交⾄有录
⽹财务部。委托⼈请勿以任何⽅式将费⽤交给有录⽹指定账户以外的任何单位
或个⼈。 

4.如果委托⼈不符合申请留学院校的直接⼊学要求，院校会给委托⼈签发有条
件的课程录取通知书，委托⼈须达到校⽅录取通知书上的要求后，⽅可进⼊该
校专业课程学习，在此期间委托⼈可能因⽆法达到院校要求⽽最终不能获得⼊
学资格。 

5.委托⼈出境后应⾃觉遵守前往国家/地区的法律、法规、留学院校和境外机构
的规章制度，委托⼈应对⼊学以后的个⼈⾏为负责，避免与院校或境外机构产
⽣任何纠纷。委托⼈⼊学后，因学习成绩不合格或其它原因，可能会导致委托
⼈不能获得相应证书。  
6.委托⼈不得提供任何虚假的书⾯、电⼦或⼜头材料和信息。 
7.有录⽹禁⽌⼯作⼈员对委托⼈做出任何“百分百”、“绝对没问题”、“不按照合
同退款条件”等⼜头或书⾯⽅式的过度承诺，同时有录⽹禁⽌⼯作⼈员伪造、
杜撰任何申请内容和材料，以上承诺和⾏为属违规⾏为，若委托⼈发现有录⽹
⼯作⼈员任何的违规⾏为，请及时将此情况反馈给有录⽹。 

因上述原因或委托⼈违反上述约定所引起的任何后果、纠纷和损失，有录⽹不
承担任何责任。 

如委托⼈发现任何商业贿赂⾏为，可向有录⽹举报。有录⽹监察部举报邮箱：
management@ukuoffer.co.uk 

委托⼈在签字前应仔细阅读合同，并应完全了解合同⽂本的全部条款，特别应
对合同中的“退费条件”全⾯了解。  

   委托⼈（委托⼈/代理⼈）已阅读、并清楚了解上述条款的内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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⾃费出国留学服务委托合

同 

委托⼈（⾃费出国留学申请⼈）：⽯⽂瑞     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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⾝份证号码：410221200203170823       
联系电话：15990167331         
电⼦邮箱：1017787824@qq.com        
联系地址：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商都路21号        
或 
委托代理⼈：      
⾝份证号码：      
联系电话：      
电⼦邮箱：      
联系地址：      

受托⼈（⾃费出国留学中介服务机构）：远⽅有录教育咨询（北京）有限公司 
注册地址：北京市东城区和平⾥北街6号15号楼2层204室 
办公地址：朝阳区酒仙桥中路10号星科⼤厦A座4003室 
联系电话：010-53689191 

为了维护合同当事⼈的合法权益，依据《中华⼈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及相关法律
法规，委托⼈与受托⼈双⽅本着⾃愿、平等、协商⼀致的原则，就受托⼈接受
委托⼈的委托提供⾃费出国留学服务事宜，达成如下协议： 

⼀. 服务项⽬及费⽤ 
1.  受托⼈向委托⼈提供留学前往国家/地区的咨询、代办学校申请⼿续。 
2.  委托⼈⾃⾏承担在留学办理过程中发⽣的第三⽅费⽤，包括但不限于学校
申请费、国际快递费、签证费、接机费、学费、住宿费等。上述费⽤由委托⼈
⾃⾏或委托受托⼈向有关机构交付。已⽀付给有关机构的第三⽅费⽤⽆法退
还。 
3. 委托⼈可通过银⾏转账或微信、⽀付宝转账等⽅式将服务费⽤⽀付给受托
⼈(需加注委托⼈姓名以及出⽣年⽉⽇) 。 
4.  若委托⼈购买的服务中包含签证指导服务、宿舍申请服务，委托⼈需通过
受托⼈⼊学，才能享受以上两项服务。 

⼆. 受托⼈义务 
1.  提供信息 

1) 受托⼈承诺向委托⼈提供的出国留学信息、宣传介绍材料、⼴告等，内
容真实。 

2) 受托⼈应当向委托⼈介绍前往国家/地区的教育制度、留学政策、留学
签证政策和申请留学院校的性质、办学资质、⼊学要求、⼊学申请程序
等基本情况。 

3) 受托⼈应当向委托⼈介绍委托⼈留学层次及就读专业的详细情况。 
4) 受托⼈应当告知委托⼈申请留学院校的收费项⽬、收费标准和缴纳费⽤

的办法。 
2.  申请⼊学 

1) 受托⼈协助和指导委托⼈选取申请的外国学校和专业 
2)  受托⼈协助和指导委托⼈准备⼊学申请的相关材料，包括为委托⼈起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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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校申请的外⽂⽂书。 
3) 受托⼈代为委托⼈办理⼊学申请⼿续。 
4)  受托⼈应当及时向委托⼈报告办理⼊学申请的进展、结果。 

3.  其他 
受托⼈对委托⼈提供的所有材料，均负有保密义务。除为委托⼈⼊学申
请、签证申请的⽬的之外，不得向⽆关的第三⽅透露。 

三. 委托⼈义务 
1.  委托⼈应符合中国公民⾃费出国留学的条件，遵守国家/地区关于公民⾃费

出国留学的规定，并承诺在留学期间遵守前往国家/地区的法律、法规和学
校的纪律。如果违犯，委托⼈将⾃⾏承担所造成的⼀切后果。 

2.  委托⼈向受托⼈送交的所有⽂件、材料和陈述的内容应合法、真实、有
效。 
3.  委托⼈应当⾃本合同签订之⽇起    ⽇内，按受托⼈要求，把⼊学申请所需
材料交与受托⼈。若因委托⼈原因⽽导致学校、签证申请延误，后果由委
托⼈承担。 

4． 委托⼈授权受托⼈为其注册留学申请专⽤电⼦邮箱并指定联系地址，在合
同结束前，委托⼈不得擅⾃与学校联系并更改联系地址、电⼦邮箱和邮箱
密码等。 

5.  在留学申请办理过程中，如前往国家/地区的留学政策、签证政策或申请留
学院校的⼊学要求发⽣变化，委托⼈应根据新的要求，及时提供补充材
料。 

6.  如果委托⼈由于学历、语⾔等原因，暂时不符合申请院校的直接⼊学要
求，收到院校签发的有条件的录取通知书，委托⼈有义务按照录取通知书
中的条件完善⾃⾝⽔平。如委托⼈在学校规定的期限内⽆法达到有条件录
取通知书中的条件要求⽽不能获得最终⼊学资格，委托⼈应⾃⾏承担相应
后果，受托⼈不退还任何服务费⽤（包括押⾦）。 

7.  委托⼈前往国家/地区或地区使（领）馆发出委托⼈申请的签证或⼊境批准
⽂件后，委托⼈不得擅⾃更改⼊学院校或专业，若⾃⾏变更⼊学院校或专
业，引起的⼀切纠纷及经济损失由委托⼈⾃⾏处理和承担。 

8.  委托⼈如对受托⼈提供的服务产⽣不满或有任何异议，可与受托⼈沟通、协
商解决。 

四. 违约责任 
1.  受托⼈和委托⼈应履⾏合同中全部条款，违约⽅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。 
2.  委托⼈为达成本合同⽬的⽽向受托⼈提供虚假⽂件材料，致使合同⽆法履

⾏，受托⼈有权解除合同并不退还委托⼈服务费。 
3.  受托⼈为达成本合同⽬的⽽向委托⼈提供虚假⽂件材料，致使合同⽆法履

⾏，委托⼈有权解除合同并要求全额退还服务费。 
4.  由于委托⼈的违法⾏为，导致本合同⽆法履⾏，受托⼈不退还委托⼈缴付

的服务费。 
5.  若委托⼈在申请材料提交国外院校之前，因任何原因放弃本年度留学，但

有计划申请下年度留学，委托⼈需向受托⼈⽀付额外留学服务费，服务费
⾦额参考受托⼈下年度的留学服务费标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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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 如委托⼈在委托受托⼈的同时，又委托其他第三⽅申请或⾃⾏申请学校或
签证，所造成的⼀切对委托⼈不利的后果及潜在法律责任，由委托⼈⾃⾏
承担，受托⼈不退还任何留学服务费⽤（包括押⾦）。如果委托⼈在受托
⼈帮其申请到录取通知书（包括有条件的录取通知书和⽆条件的录取通知
书）后，又将该校的代理权转给其他第三⽅机构的，造成受托⼈损失的，
委托⼈应赔偿受托⼈相应的经济损失。 

ᒫԲ๵̵  ᭅྃ๵կ
本合同签署后，委托⼈单⽅⾯要求解除本合同，按如下约定办理退费： 
1. 双⽅已确认选校名单，但未获得全部拟申请留学院校申请结果，受托⼈不
予退还委托⼈⽀付的费⽤； 

2. 委托⼈已获得全部拟申请留学院校申请结果，且已收到双⽅约定申请的任
何⼀所院校（或专业）的录取通知书，受托⼈不予退还委托⼈⽀付的费
⽤； 

3. 若委托⼈申请的院校⾥包含了5所或5所以上合作院校，在本合同期限内未
收到双⽅约定申请的任何⼀所院校（或专业）的录取通知书，并于双⽅协
商加申合作院校5所、且获得全部院校申请结果后，仍未收到任何⼀所院校
（或专业）的录取通知书，委托⼈提出退费，受托⼈退还委托⼈⽀付的合
作院校申请服务费 共10000元⼈民币； 

4. 若委托⼈申请的院校⾥未包含5所或5所以上合作院校，在本合同期限内未收
到双⽅约定申请的任何⼀所院校（或专业）的录取通知书，受托⼈不予退还
委托⼈⽀付的费⽤。

第六条、  不可抗⼒条款 
1.  因不可抗⼒不能履⾏合同的，根据不可抗⼒的影响，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

任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当事⼈迟延履⾏后发⽣不可抗⼒的，不能免除
责任。本合同所称不可抗⼒，是指不能预见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
情况，如重⼤⾃然灾害、瘟疫、战争、骚乱等。 

2.  当事⼈⼀⽅因不可抗⼒不能履⾏合同的，应当⽴即通知对⽅，说明不可抗
⼒的发⽣⽇期、事件性质，预计持续的时间及对该⽅履⾏本合同的影响，
并应当⾃不可抗⼒发⽣之⽇起⼗五⽇内提供证明。 

3.  对不可抗⼒所造成的影响，双⽅应及时协商解决办法和补救措施。因不可抗
⼒不能履⾏合同的⼀⽅，应尽⼒采取合理措施减轻可能给对⽅造成的损
失，否则应对由此⽽扩⼤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。 

第七条、  适⽤的法律及争议解决⽅法 
1.  本合同的履⾏、解释及争议解决均适⽤中华⼈民共和国有关法律。 
2.  双⽅在履⾏本合同中如发⽣争议，应先由双⽅协商解决。如协商不成，可

向受托⼈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。  

第⼋条、  ⽣效及终⽌条款 
1.  若委托⼈在合同签订之⽇未满18周岁，须由法定代理⼈或监护⼈在合同上

签字后⽣效。 
2.  本合同由委托⼈及其代理⼈、受托⼈、受托⼈代表⼈签署，⾃签字、盖章

之 ⽇起⽣效。 
3.  本合同正本⼀式两份，具有同等效⼒，委托⼈与受托⼈各执⼀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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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 本合同终⽌⽇期为委托⼈⼊学年份的⼗⼆⽉三⼗⼀⽇（“⼊学”定义为：委
托⼈⼊学受托⼈申请的院校）。 

（以下⽆正⽂。） 

服务⽅案确认书 

本服务⽅案由委托⼈（⾃费出国留学申请⼈）：⽯⽂瑞      
与受托⼈：有录⽹ 签署，现确认服务⽅案如下： 
1.  委托⼈向受托⼈缴付出国留学服务费合计为⼈民币    10200（特殊8.5折优
惠，仅供审批后使⽤）   元，以上费⽤包括： 

1）留学咨询、学校申请服务 
2）⾼端定制Personal Statement：1份／所院校 
3）CV：1份 
4）模拟⾯试：1次／所院校 
5）宿舍申请（仅提供给通过有录⽹⼊学的受托⼈） 

2.  委托⼈申请赴   英国   （国家/地区）      2024   学年留学，留学层次属       
硕⼠学位（属于就读所在国的⾼中、预科、专科、学⼠学位、硕⼠学位等）。 
3.  受托⼈在本合同有效期间为委托⼈联系申请   2     所⾮合作（除⽜津、剑
桥）院校（共   2  个专业）。除此之外，每加申⼀所学校/专业，委托⼈须向
受托⼈⽀付额外留学服务费⽤。 
4.  备注：  赠送⼀所合作院校申请服务。    

同意以上委托合同内容以及服务⽅案确认书内容 
委托⼈（签字）：            
⽇期：      

受托⼈：有录⽹ 
受托⼈（盖章）：      

 

⽇期：     


